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弘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80吨/天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扩建3#危废暂存库

	设计编号
	2018AS-66/205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丙类厂房缺排烟设计（建规8.5.2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应该按照《建筑防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要求设计（如：仓库净高大于6米，要进行排烟量计算），缺暖通专业的设计图纸！建筑专业应满足暖通专业的要求！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没有说明原材料是什么？如何确定为丙类（建规3.1.1条）？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回复可以了，但应反映在图纸上，问题未闭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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